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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3000多人有导游证

职业导游不到一半

近日，泰安市政府出台第160

号政府令《泰安市导游人员管理
办法》(下称《办法》)，并将于12月1

日起正式实施。该办法将从根本
上规范导游活动，提高旅游从业
人员素质，提升游客满意度。

记者从泰安市旅游局了解
到，截至今年7月，全市有专业导游
证的共有3000多人，而职业导游只
有1400多人，导游队伍“能进不能
出”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泰安
市旅游局推行见习导游制度和导
游IC卡计分管理制度，完善导游准
入和退出制度。

针对泰安部分景区周边黑导
游较多，充当导游角色欺骗外地
游客的现象，泰安市旅游局对天
外村、红门等旅游团队较为集中
区域进行导游市场专项整治，重
点检查导游员是否持证上岗，是
否携带必备物品，有无擅自脱离
团队、擅自增减项、超计划购物和
变更行程以及是否使用全省统一

“电子行程单”等行为。
记者在泰安市旅游政务网“导

游计分管理”板块中看到，旅游监
察支队对在检查中发现违规导游

姓名、导游证编号、违规情况、违规
地点和处理情况均作出通报，接受
市民和游客监督。虽然查处力度比
较大，处理也公开透明，但对导游
的监管还不是很到位。“进入导游
队伍要通过一系列考核，但是之前
并没有很合理的导游退出制度，那
些有证但从事违规经营、私自拉客
的导游就应该被清退。”一名旅游
业内人士表示。

想当导游得先见习

违反规定将被“销证”

据泰安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
绍，《办法》的出台健全、完善了全
市导游人员管理法规体系，适应
导游队伍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和国家
旅游局《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
(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相对滞后，
新办法的制定是针对目前旅游发
展形势对导游队伍的要求，结合
了泰安市导游队伍管理和建设方
面存在的问题。”

据了解，《办法》的重大突破点
一是制定了见习制度，完善了导游
资格准入机制。增加了导游人员必
须在实习合格后才能领取导游证
的条款。规定专职导游人员和社会
兼职导游人员要依法约定试用期

后，申领见习导游证，凭见习导游
证进行导游活动或跟团实习。旅行
社和导游服务机构应当对实习导
游人员的业务能力、服务质量、职
业道德等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
价，实习合格后方可申领导游证。
这将直接有利于提高导游人员的
实际业务操作能力，增强导游人员
的业务素质和技能。

此外，《办法》增加了违反相
关规定将被吊销导游证的条款，
规定了导游人员存在无导游证进
行导游活动、未经旅行社委派私
自承揽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
承揽导游业务、擅自变更接待计
划、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等违法
行为的，依法给予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暂扣或吊销导游证等处罚，
更加明确了导游人员退出机制。

兼职导游也要持证

旅行社导游设“硬杠杠”

记者了解到，《办法》对专职导
游人员和社会兼职导游人员的概
念明确化，进一步规范导游人员注
册管理制度。专职导游人员与旅行
社约定试用期后，申领见习导游
证，凭证进行导游活动或跟团实
习。旅行社与导游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后，导游人员凭劳动合同及相关
资料向旅游行政部门申领导游证。

社会兼职导游人员按规定在
相应的导游服务机构登记，依法
订立登记注册协议；导游服务机
构组织申领见习导游证，凭证进
行导游活动或跟团实习。

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对专

职导游人员和社会兼职导游人员
的身份界定，更加明确旅行社和
导游服务机构对所属导游人员的
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有利于加
强导游队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
理，促进导游队伍健康向上发展。

此外，《办法》明确规定了旅
行社应聘用专职导游人员的数
量。第十七条规定泰安市十强旅
行社聘用专职导游员不少于10人、
泰安市二十优旅行社不少于5人和
3A级以上旅行社不少于5人。“既
有利于旅行社做大做强，扩大企
业规模，又有利于稳定导游队伍，
扩大专职导游数量，缩小社会兼
职导游数量，提高导游人员的工
作责任感和业务技能，提高导游
人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泰安市
旅游局工作人员说。

12月1日起，市政府出台的《泰安市导游人员
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该办法制定了导游见习
制度和吊销导游证的相关规定，从根本上解决了
导游“能入不能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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